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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2 年度市院科技创新合作专项

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重点

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属科研单位重点围绕我市汽车、高端装备、

医药健康、光电信息、新材料、现代农业、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

实施高技术产业化项目。

二、支持方式

以前补助方式支持，每个项目支持额度 50万元，项目资金分

两次拨付，首年拨付 70%，验收合格后拨付 30%。

三、申报条件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主体为中科院院属科研单位，由中科院院属

科研单位推荐到中科院长春分院，长春市科技局会同中科院长春

分院进行形式审查、现场考察和会议评审，中科院长春分院形成

拟推荐项目名单后报送长春市科技局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的核心技术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并具备实

现产业化的基础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须与长春市域内企业开展技术合作，并在项

目申报前已签订技术合作协议（不包含联合申报协议），具有长期

合作基础，协议中须明确合作方式、研究成果知识产权归属、双

方职责、经费投入、合作期限等内容。

（四）项目执行期内研发出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

艺、新装备、新模式 1个（项）以上；形成发明专利、技术规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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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标准、登记成果、获奖成果等 2项（个）以上；项目执行期

内企业新增销售收入 100万元以上（含 100万元）。

（五）申报项目实施年限 2年。

（六）项目负责人为项目申报单位在职人员，每年用于项目

的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。

（七）合作企业须为本项目提供不低于 1:1比例匹配资金。

（八）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有在研市

科技计划项目的，不得再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本专项项目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和纸件申报并行的方式，网上申报材

料与纸件申报材料应一致，所有申报项目不接受个人报送，均由

推荐单位统一汇总报送至中科院长春分院科技合作处。

推荐单位报送材料主要包括：正式推荐公函（一式 3份）、长

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书等纸质材料（一式 3份，胶装成册），

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书。项目申报书的研究

内容、考核指标等应合理、明确、可考核；如果项目列入计划，

将作为签订任务书、验收的依据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项目组现有

研究基础中，不能填写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，其中论文成果按照

《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国

科发监〔2020〕37号）要求执行。

（二）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经费预算书。按照《吉林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吉政办发[2022]2 号）的具体要求，预算编制以“政策相符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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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相关性和经济合理性”为原则，项目预算书中，按设备费、业

务费、劳务费三大类编制直接费用预算。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

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。直接费用中除 50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外，

其他费用只提供基本测算说明，无需提供明细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须提供中科院院属科研单位与长春市域内企

业合作协议（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和技术

服务），合作企业须提交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，

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（含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、注册

会计师证书）加盖企业公章、匹配资金来源证明及项目前期合作

研发基础等相关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所附知识产权归属证明、技

术规程、技术标准等须在有效期内。没有标明时效期的，按有效

期为 2年界定。

五、申报时间及联系方式

（一）受理时间：网上申报受理时间为本指南发布之日起至

11月 4 日 16：00 截止，推荐审核时间为 11月 4 日 16:00 截止，

纸件受理时间为 11月 7日 16:00截止,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申报网址：http://www.cckct.com/（长春科创一网通云

服务平台）

（三）项目申报电话：

中科院长春分院科技处 朴雅宁 15567006262

张佳羽 18844543414

长春市科技局对外合作处 赵柏双、韩金睿 0431-88777262

（四）网上申报操作咨询电话:0431-88777272,13664320122

（五）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科技合作处联系地址：长春市人

民大街 7520号，中科院长春分院 A座 419室 邮编：130022。

http://www.cckjxm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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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流程


